杭州电子科技大学
网络接入服务申请备案表
	网站（系统）名称
	必填，如：本科招生网站

	网络安全责任人工号
（需正式在编教职工）
	必填

	网络安全责任人姓名
	必填

	网站（系统）域名
	必填，如：192.168.100.100

	网站（系统）IP地址
	必填，如：192.168.100.100

	备注
	[bookmark: _GoBack]选填，如7001端口对外开放

	网络接入服务开始时间
	必填，格式如：2021年7月1日

	网络接入服务结束时间
（备案时间最长1学年）
	必填，格式如：2022年6月30日

	网络安全与数据安全承诺
	（1） 该网站已经过国家有关部门或第三方安全服务公司的安全检测，不存在以下网络安全隐患：本业务系统及其依赖的操作系统、数据库、Web服务器、Web中间件等核心软件的安全隐患包括但不限于未更新至最新软件版本、已停止官方补丁支持、弱密码认证、密码明文存储等；
（2） 本系统（网站）存有的公民个人敏感信息，包括但不限于身份证号码、银行账号、手机号码、家庭地址等条数小于50条，且所有公民个人敏感信息已加密存储；存储超过50条以上公民个人敏感信息的，已通过国家公安部门颁发的二级以上的信息系统等级保护认证；
（3） 如有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，本网站（系统）的网络安全责任人和部门负责人无条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	部门意见
	

部门负责人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公章

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	网络数据中心意见
	

部门负责人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公章

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
注：需备案的网络接入服务包括网站、业务系统、微信小程序、微信公众号等。网络接入服务需每学年申请备案，每次备案仅该学年有效，网络安全责任人更换后需及时通知网络数据中心。
